
 

 

 

大工研发 [2015] 35 号 

 

 

大连理工大学 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 

硕士专业学位第二阶段考试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全国联考第二阶段考试（包括专业课笔试和综合面试）

是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录取质量的

关键环节。为使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第二阶段考试工作规范

化和制度化，结合国务院学位办对录取工作的相关要求和《大连理

工大学在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管理办法》（大工研发

[2014]13 号），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阶段考试相关工作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做到政策透明、规则公平、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

维护考生合法权益。 

二、组织管理 



第三条学校成立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录取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全校的第二阶段考试和录取工作。 

第四条各学部（学院）成立招生工作组，负责学部（学院）综

合面试的具体工作。 

三、资格审查 

第五条研究生院负责组织对第二阶段考试考生资格的审查，审

查内容包括： 

（1）全国联考成绩不低于我校相应专业的分数线； 

（2）资格审查表原件（加盖单位公章）； 

（3）《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报告，

在国外获得学历、学位的考生，应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

的国外学历认定证书； 

资格审查不合格者第二阶段考试成绩无效。 

四、第二阶段考试时间及内容 

第六条第二阶段考试时间 

专业课笔试时间：2016 年 1 月 9 日 9:00-12:00。 

综合面试时间：2016 年 1 月 9 日-1 月 10 日。 

第七条第二阶段考试地点 

辽宁省内：大连理工大学本部和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 

辽宁省外：大连理工大学在辽宁省外设立的研究院，考场符合

标准化考场要求。 

第八条第二阶段考试内容 



（1）专业课笔试 

考核考生对所报考专业（领域）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

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笔试时间 3小时，

满分 100 分。 

（2）综合面试 

综合面试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考生情况，考查其综合

素质和所学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由各学部（学院）自行组织，在

综合面试前将面试细则上报研究生院。综合面试满分 100 分，面试

过程要有详细文字记录和录音，填写《大连理工大学在职攻读硕士

学位入学考试综合面试表》，面试成绩由评委当场独立评定，面试

成绩当天网上公示。 

第九条工作组成员要严格执行考试保密纪律，评分要客观、公

正，真实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 

五、总成绩计算与录取 

第十条第二阶段总成绩的计算办法 

第二阶段考试总成绩=专业课笔试成绩+综合面试成绩。 

第二阶段总成绩满分为 200 分。由各学部（学院）分别划定第

二阶段笔试和综合面试成绩合格线。 

第十一条工程硕士考生总成绩的计算公式为：总成绩＝GCT 考

试成绩*0.5+第二阶段考试总成绩。 

第二阶段考试成绩合格的同一领域考生依据总成绩由高至低

依次录取，至该领域招生名额录满为止。 



第十二条公共管理硕士考生总成绩的计算公式为：总成绩＝

GCT 考试成绩*1/3+综合面试成绩。第二阶段考试成绩合格的考生依

据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招生名额录满为止。 

六、信息公布和公示制度 

第十三条研究生院负责第二阶段专业课考试大纲、专业课考试

成绩的网上公布；各学部（学院）负责第二阶段合格分数线的划定、

综合面试细则、面试成绩的网上公布。 

第十四条经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

批的研究生拟录取名单须在网上进行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录

取。 

七、监督和复议 

第十五条实行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有关规定、徇

私舞弊或者给第二阶段考试工作造成损失的人员，根据有关规定严

肃追究责任。 

学校监察处依据有关规定负责全校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

位第二阶段考试工作的监督和巡视工作，负责对相关举报的受理和

对发现问题的查处及移交工作。 

第十六条实行复议制度。各学部（学院）要及时受理复议申请，

复议工作由学校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也可责成各学部（学院）工作组进行复议。 

八、其他 



第十七条第二阶段考试期间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规定条件、考

试违纪、替考、政治思想道德状况不符合录取要求的，一律视为不

合格，不予录取。 

第十八条第二阶段考试及录取工作实行回避制度，凡有直系亲

属参加第二阶段考试的人员，不得参加与考试及录取有关的工作。

对有违反规定行为的单位和当事人，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

纪律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严禁学校教职员工参与任何形式的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考前辅导，严禁各学部（学院）委托中介机构组织和参与招生

考试和教学活动。 

第二十条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